
       

采购流程

成立采购小组

进行调研论证

确定采购方式

特殊事项办理

履行采购流程

签订采购合同

履约验收

资金支付

核查

工作内容及相关要求

1. 校内分散采购由各项目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2. 采购前，须成立由相关专家参与的至少3人组成的采购小组（如有必要可邀请特邀监察员参加监督），进行调研论
证，在市场调研至少3家供应商的基础上，确定好采购需求和控制价。

1.电子商城采购：凡使用预算经费采购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家具用具、日用百货、生活电器、数码设备、计算机
设备、教学科研等商品和小额零星服务时，单批次采购额度在5万元以下（不含5万元）的，能通过电子商城采购的，
无特殊情况均须通过电子商城采购，通过电子商城采购的无需填写《吉林农业大学采购项目询价记录》；

2. 集体询价采购：单批次采购额度在1万元人民币以上（含1万元）、5万元人民币以下（不含5万元）的货物、工程
和服务类学校分散采购项目，电子商城无法满足采购需求和相同产品或服务通过询价采购渠道价格更低，可以采用
询价采购的方式，需填写《吉林农业大学采购项目询价记录》；

3. 直接采购：单批次采购额度在1万元人民币以下，电子商城无法满足采购需求和相同产品或服务通过直接采购渠道
价格更低，可以采用直接采购的方式，无需填写《吉林农业大学采购项目询价记录》；

除以上三种方式外，各单位还可自行确定其他可实现有效竞价的采购方式。

1. 涉及到水、电、暖、气、建筑结构、资产管理等相关管理部门职责权限的，采购人应主动到相关管理部门办理相应
手续，相关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应履行职责范围内的监管责任；

2. 涉及进口产品的，需符合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上报国有资产管理处，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进口产品论证备案后
方可购买；

3. 涉及办理免税事宜的，需在备案的同时提供一份完整合同，交由学校采购中心统一办理。

1. 按照已经确定的采购方式履行采购流程，采购人对采购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和资料（包括电子商城相关记录、询价记
录等）原件留存备案，及时做好归档以备核查；

2. 需要签订采购合同的项目，采购人可自行起草和签订采购合同，合同模板可以在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网站下载，
通过电子商城采购的，可以使用电子商城自动生成的合同。

采购人在供应商履约完成后，按照合同约定的商务、技术、服务等要求，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
采购人应及时到财务部门办理资金支付手续。

1.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校内分散采购项目进行核查。对不按学校分散采购指导意见组织分散采
购活动的，将责令其整改；

2. 对涉及违规违纪行为的，将移交学校纪检监察机构处理。


